
臺中市潭子區新興國小【傑出校友】推薦暨表揚實施要點 

一、宗旨: 

    表揚傑出校友，尊崇創校以來傑出校友之成就，啟迪後進，見賢思齊，追求卓越   

之精神。 

二、表揚日期:113 年 12 月 07 日(六)上午 9:00。 

三、表揚方式: 配合本校【70校慶】活動中表揚。 

四、選拔條件:凡服務於各行各業表現傑出優異，足以啟迪後進、見賢思齊者。 

五、選拔方式: 

  (一)採自薦、推薦、遴薦三種方式同時進行。 

      1.自薦:校友自我推薦。 

      2.推薦:由各學校、機關、社團、公司行號擇優推薦。 

      3.遴薦:由母校及校友會遴選推薦。 

  (二)填寫推薦表(如附件)並檢附有關學經歷證件及具體事實之資料(影印本)，郵寄        

或親送至本校(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 25 號，學輔處收，電話:25364571)。 

  (三)截止日期:即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六、遴選方式:由本校籌組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公開評選。 

七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經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修正公布之。 

 

 

 

 



臺中市潭子區新興國民小學傑出校友推薦表 

一、推薦方式：□自薦   

              □他薦。推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 電話：______________ 

二、受推薦人： 

姓   

名 

 
服務

單位 
_________職稱：_______ 年齡  

生理   

性別 
□男／□女 畢業 第___屆／民國___年 電話  

最高 

學歷 
學校：___________  □博士  □碩士  □學士  □高中  □國中  □小學 

經歷  

 

優良 

事蹟 

 

 

 

其他  

初審 

意見 

□合於資格 

□：其他 

審查 

結果 

□：通  過 

□：其他 

備註：請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前繳交   

(二擇一) 紙本：本校警衛室。 電子檔：sung00k@yahoo.com.tw   


